
- 181 -  

 

附錄 20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中區 

立法會道 1 號 

立法會綜合大樓 
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朱漢儒先生 
 

朱先生： 
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》第 4 章 

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

 

 

 貴   秘書處於本年 3 月 30 日及 4 月 1 日關於採購航空交

通管理系統一事的來信收悉，我們謹回覆以提供所需資料。 
 
（一）擬備招標條款第 8.4 條的記錄 

 

 根據政府的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(“《規例》＂)，若

貨品及服務採購合約的估值超過 1 億元，部門在向外發出招標

文件前，必須先把招標文件送交律政司審核；政府物流服務署

（“物流署＂）亦會從採購良好做法的角度審核招標文件。 

 

 民航處按上述《規例》的規定，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發出

電子郵件將航空管理系統招標文件第一稿 (下稱“第一稿＂)

送交律政司及物流署審核。第一稿中第 8.4 條最後一句為 “A 
proposed Sys tem wi th  no  proven per formance  ( tha t  meet  the  
requi rements  in  the  Speci f ica t ions)  wi l l  not  be  cons idered  
fur ther .”（見附件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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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據我們的資料顯示，律政司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發出電子

郵件對民航處的第一稿提出意見及修改建議，該電郵的第 5
段是有關第一稿第 8 條的意見（見附件二）。律政司在該段中

要 求 民 航 處 確 認 是 否 根 據 第 一 稿 附 錄 B 所 載 列 的 強 制 性 規

定，投標者無須擁有供應和安裝與標書建議系統相同型號的空

管系統的經驗。律政司同時指出，第一稿第 8.4 條最後一句 “A 
proposed Sys tem wi th  no  proven per formance  ( tha t  meet  the  
requi rements  in  the  Speci f ica t ions)  wi l l  not  be  cons idered  
fur ther .”有些累贅，提議民航處在考慮是否需要括號內的字眼

時考慮投標者所提供的產品資料及符合招標要求的聲明，是否

已能證明有關系統符合重要規格的要求；是否需要有關系統必

須曾在其他地方使用才會被接納。 

 

 根據我們的記錄，民航處於 2009 年 6 月 24 日發出電郵回

應律政司就第一稿所提出的意見及修改建議(見附件三)。民航

處回應律政司上述有關第 8 條的意見時，同意將第一稿第 8
條中有關相同型號的字眼刪除，以便與附錄 B 所載列的強制性

規定一致，並同意接納律政司就 8.4 條的建議字眼，把最後一

句 修 訂 為 “A proposed  Sys tem wi th  no  proven per formance  
records  wi l l  not  be  cons idered  fur ther .”。 

 

 據我們的資料顯示，物流署並沒有就第一稿第 8 條的改動

提出意見或建議。 

 

（二）有關印度機場採用 Autot rac  I I I 情況的報導 

 

 根據我們的記錄，物流署在 2011 年 2 月批出上述空管系

統合約前，並沒有收到任何資料或文件有關 Autot rac  I I I 系統

在印度各機場使用狀況的報導。 

 

 物流署在 2011 年 3 月 15 日曾回覆其中一名不中標者於

2011 年 3 月 4 日的來信(見附件四) 。我們信中第 5.4 段回應

該不中標者就有關 Autot rac  I I I 在印度機場使用時出現問題的

剪報的意見。物流署在徵詢民航處及律政司就有關信件的回應

後，回覆該不中標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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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

 

 （葉敏中      代行）  

 

附件  

 

副本送：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(傳真 :2523 9187) 
       民航處處長（傳真:2910 6384）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（傳真:2147 5239） 

審計署署長(傳真 :2583 9063) 
 
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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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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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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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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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
 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本文件只備英文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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